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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 2022-038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 528号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六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681,350,9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2.15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璞

临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独立董事万红波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武锐锐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郭富永、副总经理张凯、总工程师雷万庆、财务

总监卫桐言、副总经理马涛、副总经理车生文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张俭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81,350,092 99.9998 900 0.000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81,350,092 99.9998 900 0.0002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席 会议
有效表 决权的 比例
（%）

是 否 当
选

3.01 选举张璞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81,213,048 99.9797 是

3.02 选举高 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81,213,042 99.9797 是

3.03 选举郭富永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81,213,042 99.9797 是

3.04 选举苏斯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81,213,042 99.9797 是

3.05 选举张 凯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81,213,042 99.9797 是

4.00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席 会议
有效表 决权的 比例
（%）

是 否 当
选

4.01 选举丑凌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81,212,997 99.9797 是

4.02 选举方文彬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81,213,042 99.9797 是

4.03 选举霍吉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81,213,043 99.9797 是

5.00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席 会议
有效表 决权的 比例
（%）

是 否 当
选

5.01 选举尚和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681,213,043 99.9797 是

5.02 选举盛 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681,213,043 99.9797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聘请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910,388 99.9012 900 0.0988 0 0.0000

3.00 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 — ——— ——— ———

3.01 选举张璞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773,344 84.8627

3.02 选举高 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773,338 84.8620

3.03 选举郭富永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773,338 84.8620

3.04 选举苏斯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773,338 84.8620

3.05 选举张 凯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773,338 84.8620

4.00 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 ——— — ——— ——— ———

4.01 选举丑凌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773,293 84.8571

4.02 选举方文彬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773,338 84.8620

4.03 选举霍吉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773,339 84.8621

5.00 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的议案 ——— ——— — ——— ——— ———

5.01 选举尚和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773,339 84.8621

5.02 选举盛 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773,339 84.862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审议的议案经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玉洁、魏秋丽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兰石重装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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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以现场会议加通讯表决方式在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 528 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
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璞临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璞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方文彬（主任委员）、丑凌军、霍吉栋；
（2）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张璞临（主任委员）、高峰、郭富永、苏斯君、丑凌军、张凯、吴峰；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霍吉栋（主任委员）、丑凌军、方文彬、张璞临、郭富永；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丑凌军（主任委员）、方文彬、霍吉栋、高峰、苏斯君。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郭富永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张凯、张俭、马涛、车生文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雷万庆为公司总工程师；
聘任卫桐言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武锐锐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周怀莲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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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10日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日，公司以现场会议加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选举董事长、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选举监事会
主席等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张璞临；
2．非独立董事：张璞临、高峰、郭富永、苏斯君、张凯、吴峰（职工董事）。
3．独立董事：丑凌军、方文彬、霍吉栋。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方文彬（主任委员）、丑凌军、霍吉栋；
2．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张璞临（主任委员）、高峰、郭富永、苏斯君、丑凌军、张凯、吴峰；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霍吉栋（主任委员）、丑凌军、方文彬、张璞临、郭富永；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丑凌军（主任委员）、方文彬、霍吉栋、高峰、苏斯君。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尚和平；
2．股东代表监事：尚和平、盛芳；
3．职工代表监事：黄栋。
三、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1．总经理：郭富永；
2．副总经理：张凯、张俭、马涛、车生文；
3．总工程师：雷万庆；
4．财务总监：卫桐言；
5．董事会秘书：武锐锐；
6．证券事务代表：周怀莲。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工作，上述相关人

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
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附件：个人简历
1．张璞临：男，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西安

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兰石炼化公司生产科副科长、副经理、经理，兰石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兰石重装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兰石集团总经理助理，青岛公司董事长、换热
公司董事长、新疆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现任兰石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兰石重装董事长、瑞泽石
化董事长。

2．高峰：男，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甘肃工业大学，西安理
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兰石铸钢厂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厂长，兰石
铸造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兰石重装董事会秘书、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兰石研究院党委书记，工
会主席，兰石集团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兰石集团投资管理部部长，兰石重装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会
主席等职务。 现任兰石集团规划发展部部长、兰石重装董事。

3．郭富永：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甘肃工业大学，兰州
理工大学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兰石炼化公司生产部副部长、加工车间主任，兰石重装规划发展
部副部长兼综合部副部长、规划发展部部长兼证券部副部长，兰石集团市场管理部副部长，新疆公司
总经理，兰石重装副总经理、销售公司经理等职务。 现任兰石重装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中核嘉华董
事，瑞泽石化董事。

4．苏斯君：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甘肃工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注册设备监理师、注册招标师，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兰石集团资产管理部副部长兼工程技
术部部长，兰石研究院技术管理部部长，兰石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兰石换热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等职务。 现任兰石集团投资管理部部长、兰石重装董事。

5．张凯：男，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化工学院，兰州理
工大学动力机械专业，在职硕士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兰州石油化工机械设备工程集团公司第二
设计研究所工程师，兰石炼化公司技术部副部长、部长，兰石炼化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兰石重
装总工程师等职务。 现任兰石重装董事、副总经理，青岛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兰石植源董事
长。

6．吴峰：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师。 历任
兰石炼化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部长，兰石重装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部长，兰石重装党委委员、人力
资源管理高级主管等职务。 现任兰石重装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7．丑凌军：男，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理学博士，博
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石油化工与能源催化领域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天然气及低碳烷烃有效转化、
微孔介孔催化材料合成及应用、稳定有害小分子催化消除等，主持或主要参加的项目包括国家科技部

“973”、“863”项目。 现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稀土学会稀土催化专业委员会
委员，苏州中科元点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江苏华昌新材料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董事，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8．方文彬：男，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研究
生学历。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代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研究员，2021年 9月被甘肃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甘肃省教育厅评为甘肃省优秀教师，授予甘肃省“园丁奖”。 曾任海南亚太
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光大兴陇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和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兰州
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9．霍吉栋：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学士。
擅长公司、金融、证券、商事等领域的争议解决，先后在《甘肃社会科学》《审判研究》等专业核心刊物上
发表《论合同法中的严格责任》《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抑或情势变更：兼评全国人大法工委答记者
问并浅析疫情对金钱债务履行的影响》等数篇专业论文。 现任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
融证券业务部负责人，兼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破产与重组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律师协会金融证券
专业委员会主任、甘肃省律师协会理事、甘肃省律师协会直属分会副会长、甘肃省银行业协会律师库
专家、甘肃省产权交易所专家库专家、甘肃省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岗前培训《金融证券法律实务》授课老
师。 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公安厅等政府部门及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庄园牧
场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10．尚和平：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西安
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经济师。 曾任兰石集团计划处规划科副科长、科长，兰石集团发展规划
部副部长、部长，兰石装备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兰石物业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兰石集团
风控和法律事务部部长、兰石重装董事等职务。 现任兰石集团职工监事、审计和风控法律事务部部长、
兰石重装监事会主席。

11．盛芳，女，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兰州商学院，兰州财经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兰石集团财审部审计二科副科长、资金科副科长、资金科科长，
甘肃兰驼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兰石兰驼公司财务总监，兰石集团铸锻分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等职务。 现任兰石集团财务部副部长，兰石重装股东代表监事。

12．黄栋，男，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过程装
备与控制专业，在职教育毕业于甘肃省省委党校国民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兰石
球罐公司团总支书记、生产部见习部长、容器制造部副部长、生产管理部副部长，兰石重装 EPC 管理部
项目经理，兰石重装销售公司 EPC 工程总监，兰石重装 EPC 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兰石重装销售公司
EPC 销售总监兼销售公司 EPC 项目部部长，兰石重装销售公司（设计部）副经理兼 EPC 项目部部长，
兰石重装研发销售中心副经理。 现任兰石重装内控审计部副部长、职工代表监事。

13．张俭：男，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武汉化工学院，兰州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历任兰石总厂炼化设备厂人事科科员，甘肃第二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甘肃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五联会计师事务
所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甘肃天行健会计师事务所评估部部长，兰石有限审计室主任，兰石有
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兰石重装财务总监。 现任兰石重装副总经理。

14．雷万庆：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大连铁道学院焊接工艺及设备
专业，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兰石炼化设备厂焊研所工程师，兰石总厂炼化公司焊研所副所
长、所长、副总工程师兼焊研所所长，兰石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部长，兰石集团科技部部长，兰石重装
检测公司总经理，兰石重装检测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现任兰石重装总工程师，兰石植源董事。

15．卫桐言：女，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陕西科技大学经济秘书专业。
历任甘肃弘信会计师事务所综合管理部行政兼审计助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
所业务一部高级项目经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业务一部任审计一部授薪合
伙人，兰石重装财务部部长。 现任兰石重装财务总监，中核嘉华监事，瑞泽石化监事，兰石植源监事。

16．马涛：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兰州理工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兰石四方公司加工车间副主任，兰石重装配套部副部长兼生产科
副科长，兰石重装配套部副部长兼加工车间主任，兰石重装加工车间主任，兰石重装炼化公司副经理
（全面负责兰州基地生产运营工作），兰石重装销售公司（设计部）经理。 现任兰石重装副总经理，中核
嘉华董事。

17．车生文：男，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甘肃工业大学模具
设计与制造专业，高级工程师。 历任兰石重装换热公司技术部、全焊车间、销售公司负责人，兰石重装
换热公司副总工程师、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 现
任兰石重装副总经理，兰石重装换热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18．武锐锐，男，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业资格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在兴业证券深圳营业部、海通证券兰州天水路营业部、申银万国证
券兰州营业部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职，2013年 12月至 2021 年 11 月在海默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任职证券事务主管、投资者关系部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任兰
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总监。 现任兰石重装董事会秘书，瑞泽石化董事，兰石植源董
事。

19．周怀莲，女，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会计学专业，本
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具有中级经济师、中级会计师、证券从业资格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现任兰石重装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董事会办公室）副部长（副主任）（主持工作），兰石重
装重工公司董事，兰石重装检测公司监事，兰石重装环保公司监事、神木胜帮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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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以现场方式在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 528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
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尚和平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尚和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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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二）下午 16:00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共有董事 9 名,本次会议实际参
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9名。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0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董事会
换届选举。 为确保本届董事会尽快投入工作，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决定于 2022年 5月 10日 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豁免时间要
求，并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送达。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推举，由董事何文进先生召集
和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程事项，并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经全体董事

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全体董事提议，同意推选何文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从

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 5月 9日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董事会对届满离任的董事凌根略先生、郑立新先生、林楚荣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重

要贡献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对届满离任的姚培武先生在任董事长期间对公司发展及董
事会规范运作所做出的辛勤努力和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已成立，公司同意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四个专业委员会，并同意选举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和推选主任委员如
下：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 9 人，分别为：何文进、张柏忠、俞其兵、姚培武、张国明、候

英兰、郜卓、包新民、胡家斌。 同意推选何文进先生担任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届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截止至

2025年 5月 9日。
2、提名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5人，分别为：胡家斌、何文进、张柏忠、郜卓、包新民。 同意推选胡

家斌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届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截止至 2025年 5

月 9日。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5人，分别为：包新民、何文进、张柏忠、郜卓、胡家斌。 同意

推选包新民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截止至

2025年 5月 9日。
4、审计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5人，分别为：郜卓、何文进、俞其兵、包新民、胡家斌。 同意推选郜

卓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届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截止至 2025年 5

月 9日。
(三)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长推荐，同意聘任张柏忠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截止至 2025年 5月 9日）。
(四)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凌根略、周军、杨立君、左川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

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截止至 2025年 5月 9日）。
(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张国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截止至 2025年 5月 9日）。
(六)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姚培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

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截止至 2025年 5月 9日）。
姚培武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姚培武先

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七)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及公司实际需要，同意聘任文俊宇先生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截止至 2025年 5月 9日）。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2-070
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完成了董事会、监事
会的换届选举。 在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已于同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
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何文进先生；
2、董事会成员：非独立董事俞其兵先生、张柏忠先生、姚培武先生、张国明先生、候英兰女士，以及

独立董事郜卓先生、包新民先生、胡家斌先生。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 9 人，分别为：何文进先生、俞其兵先生、张柏忠先生、姚培

武先生、张国明先生、候英兰女士、郜卓先生、包新民先生、胡家斌先生。何文进先生担任战略与投资委
员会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5人，分别为：胡家斌先生、何文进先生、张柏忠先生、郜卓先生、包

新民先生。 胡家斌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5 人，分别为：包新民先生、何文进先生、张柏忠先生、郜卓

先生、胡家斌先生。 包新民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4）审计委员会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5人，分别为：郜卓先生、何文进先生、俞其兵先生、包新民先生、胡

家斌先生。 郜卓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郑钢先生；
2、监事会成员：非职工代表监事郑钢先生、陈锋平先生及职工代表监事王立勇先生。
三、 公司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裁：张柏忠先生；
2、财务总监：张国明先生；
3、副总裁：凌根略先生、周军先生、杨立君先生、左川先生；
4、董事会秘书：姚培武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文俊宇先生。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第五届董监高人员简历
1、公司副总裁简历：
（1）凌根略，男,1980年 9月生，大学本科，历任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四川南玻

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南玻集团工程玻璃事业部副总裁；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助理总裁、副总裁；公司董事兼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裁。

（2）周军，男，1971年 9月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历任原株洲玻璃厂技术员、班长；中国南玻集团
二级公司部门经理、总经理；长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兼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长兴旗滨玻璃
有限玻璃总经理、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现任公
司副总裁。

（3）杨立君，男，1959年 11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哈尔滨玻璃厂副厂长；中国南玻集
团二级公司总经理；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株洲旗

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现任公司副总裁。
（4）左川，男，1982年 4月生，悉尼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J.D.），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律师，澳洲

注册会计师（CPA Australia），曼彻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CIMA）。 历任华
为公司英国全球内审能力中心总监、集团内审质量运营部部长、集团内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美洲内
审部助理总监、亚太内审部部长；2022年 4月加入旗滨集团。

2、其他董监高人员简历。上述其他被选举及聘任的相关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16
日、2022 年 4 月 2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5、2022-058、202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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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具体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 2 号方大城

t1栋 36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311,876,8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8.835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姚培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因疫情及工作原因影响，其中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因疫情及工作原因影响，其中部分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因疫情影响，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高

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11,098,572 99.9406 728,600 0.0555 49,700 0.003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俞其兵 1,299,994,983 99.0942 是

2.02 张柏忠 1,306,076,299 99.5578 是

2.03 姚培武 1,298,251,579 98.9613 是

2.04 张国明 1,308,386,781 99.7339 是

2.05 候英兰 1,308,371,787 99.7328 是

2.06 何文进 1,308,185,683 99.7186 是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郜卓 1,308,124,132 99.7139 是

3.02 包新民 1,308,609,280 99.7509 是

3.03 胡家斌 1,308,632,380 99.7526 是

独立董事郜卓先生、包新民先生已经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胡家斌先生尚未取得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其已出具书面承诺将积极报名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最近一期独立董
事培训，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4.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郑钢 1,308,661,579 99.7549 是

4.02 陈锋平 1,303,027,740 99.3254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 司第五 届 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

187,429,671 99.5865 728,600 0.3871 49,700 0.0264

2.01 俞其兵 176,326,082 93.6868
2.02 张柏忠 182,407,398 96.9180
2.03 姚培武 174,582,678 92.7605
2.04 张国明 184,717,880 98.1456
2.05 候英兰 184,702,886 98.1377
2.06 何文进 184,516,782 98.0388
3.01 郜卓 184,455,231 98.0061
3.02 包新民 184,940,379 98.2638
3.03 胡家斌 184,963,479 98.2761
4.01 郑钢 184,992,678 98.2916
4.02 陈锋平 179,358,839 95.298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无特别决议议案。
2、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情况：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晶晶、欧铭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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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2022年 5月 10日（星期二）下午 17:00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到
会监事三名。 公司已于 2022年 5月 10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选举和监事会换届。 为确保新一届监事会尽快投入工作，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决定于 2022年 5月
10日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
豁免时间要求，并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共同推举，由监事郑钢先
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和表决,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监事会实际工作需要，经全体监事一致提议，同意推选

郑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从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9 日监事会
届满止）。

郑钢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的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9）。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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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调整及聘任首席科

学家、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 5月 10日，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科学家、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在高级
管理人员中增设公司首席科学家岗位，并对现任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及分工进行调整。 同意聘任
葛浩先生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家，赵向雷先生由公司风险总监改任公司业务总监，刘国强先生兼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不变。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葛浩先生、赵向雷先生、刘国强先生的任职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
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0 日
附件：葛浩先生、赵向雷先生、刘国强先生简历
葛浩先生，1976年 10月出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北京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软件工程专业）。

1999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北京和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百度网页搜索部、百度糯米、百度搜索公
司、百度（度小满）金融，历任研发经理、搜索服务总架构师、知识图谱总架构师、糯米营销获客负责人、
首席架构师、技术委员会主席、大数据部负责人。 2020 年 1 月加入公司，现任信息科技板块联席总经
理。

赵向雷先生，1963 年 3 月出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陕西财经学院货币银行学专业），高级经
济师。 1986年 6月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中国银行西安市分行、中国银
行港澳管理处、中银国际控股、中银国际控股北京代表处，历任副主任科员、科长、副处长、经理等岗
位。 2002年 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资金部、风险管理部、人力资源部主管、风险总监兼合规总监，现任

公司风险总监。
刘国强先生，1974年 12月出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 1999 年 4 月参加工

作，先后在大鹏证券、招商证券、中银证券、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工作，历任项目经理、高级经理、副总
经理等岗位。 2012年 12月再次加入公司，历任企业融资部团队主管，股权融资一部总经理，总裁助理，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证券代码：601696 证券简称：中银证券 公告编号：2022-022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
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年 4月 3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3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3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科学家、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调整及聘任首席科学家、业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2-055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
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根据《管理办法》和《顺丰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
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
1、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等公告。
2、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通过内部 OA 系统公告方式发布了《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将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位予以公示，公示时间
为 2022年 4月 29日至 2022年 5月 9日，在公示期限内，凡对公示的激励对象有异议者，可向公司监
事会反映。

3、截至 2022年 5月 9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的任何异议。
二、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

相关规定，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本激励计划规定不得参与本次股权激励或不再符合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条件的；
（7）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8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灏投资”）函告，获悉海灏投资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海灏
投资 是 4,550,000 0.50% 0.27% 否 否 2022 年 5

月 9 日

至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 之
日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自 身
经营

合计 - 4,550,000 0.50% 0.27% - - - - -

本次所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质押累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注）

持 股 比
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海灏
投资 910,589,359 54.82% 51,535,000 56,085,000 6.16% 3.38% 0 0% 0 0%

合计 910,589,359 54.82% 51,535,000 56,085,000 6.16% 3.38% 0 0% 0 0%

注：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包含海灏投资参与转融通出借的公司股份。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海灏投资运营一切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资金偿还能力，所质押股份不存

在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风险，也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等；
3、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2-047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 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审核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2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及核查情况
1、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公司 2022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并在公司内部公示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包含姓名和职务）。 具体情况如下：

（1）公示途径：通过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公示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公示时间：2022年 4月 30日至 2022年 5月 9日；
（3）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电话、邮件或书面等方式向公司监事会进行反馈；

（4）公示结果：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针对上述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任何异议。
2、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情况
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

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规定，结合本次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进行审慎核查，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本次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并签署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4、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961 证券简称：深水海纳 公告编号：2022-032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兼董事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兼董事李琴女

士的通知, 其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56.274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具体情况
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琴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89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5 月 6 日 、2022 年 5 月 10 日

股票简称 深水海纳 股票代码 300961

变动类型 （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R 一致行动人 有 R��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 减持比例（%）

A 股 256.2743 1.45

合 计 256.2743 1.4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R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3,552.3643（注 1） 20.04 3,296.0900 18.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52.3643 20.04 3,296.0900 18.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 1：李琴女士为公司董事，本次减持前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1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65%；李琴女士直接持
有西藏大禹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西藏大禹 ”）100.00%的股权 ， 实际控制西藏大禹 ， 西藏大禹持有公司股份
17,783,120 股；同时 ，李琴女士为公司股东深圳安信乾新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乾新二期 ”）的
有限合伙人 ， 持有乾新二期 19.61%的份额 ，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640,523 股 ； 李琴女士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20.04%股份。
注 2：因间接持有股份份额计算原因 ，上述合计数据为四舍五入的结果。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R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 》《上市公司购买管理办 法 》
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R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7.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0 日


